
南麂景区重要节点绿化补植及维护采购项目

预算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南麂景区重要节点绿化补植及维护采购项目，主要内容为绿化、景观和电气照明等工程。

二、编制依据

  1、南麂景区重要节点绿化补植及维护采购项目的施工图；

  2、 工程量清单计价按照国标《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3、《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2018版）；

  4、《 浙江省市政工程预算定额（2018版）》、《浙江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8版）、浙江省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18版》）、《浙江省园林绿化及仿古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8版）》；

  5、根据温州市人民政府通告[2012]4号文件《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区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的通告》要求。

  6、浙建站定[2016]54号《关于水利建设基金暂停征收后调整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税金费率的通知》

7、省建设厅浙建建发【2022】37号文件《关于调整安全文明施工费的通知》
  7、其他依据：国家标准图集、部省市有关造价政策文件、规范性文件等。

  8、材料价格参考2023年9月份《平阳县建材价格信息》及《温州工程造价信息》、无价材料参考当地市场价。

三、一般说明：

1、本工程采用商品砼考虑，如实际不同按实调整；

2、本工程混凝土模板工程量已含在综合单价内；

3、人工费参近三年南麂岛相关建设项目调整系数1.15，上岛运输费及二次搬运费按水泥、钢筋、钢材、汽油等主材每吨另加260元；标准水泥砖每块按1.15元，花岗岩板和防腐木地板每平米另加15元，黄泥种植土按130元/m3，黄砂、碎石、塘渣和商品砼参照岛上信息价计入，安装及苗木信息价上岛费乘以 1.15 系数其他辅材不调整。

4、机械上岛费及二次转运费按项考虑计入技术措施费中。
（一）、景观：

1、网红打卡点LOGO做法的二次深化费用已含在综合单价；

（二）、绿化：

1、苗木数量以设计提供苗木表工程量计入，结算按实调整；

2、绿化养护期按二年计入；

3、场地内草皮及杂草清除，外运，工程量暂定，结算按实调整。

4、种植土黄泥，平均厚度按30cm计入。

5、草坪暂按马尼拉草计入；

6、花镜做法按照图纸所列品种种植，种植比例按平均分配，实际不同按实调整。
四、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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